
臺北市政府 93.02.19.  府訴字第０九三０四一二二八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北市勞

三字第０九二三一六六０三００號違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限期繳納通知書之處分，提起訴願

，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係屬本市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民營事業機構，經原處分機關查得訴願人八十五

年四月至八十八年十二月所進用具有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未達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以上，依法應定期向本市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

金專戶繳納差額補助費，惟訴願人未足額繳納（詳如附表），經原處分機關查認前揭期間之

欠繳總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六二三、０四０元，爰以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北市勞三字

第０九二三一六六０三００號違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限期繳納通知書，通知訴願人於收到通

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繳納，該通知書於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九十

二年六月五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同年七月二十二日、七月二十五日及九月二十六日分別補正

程序及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

│年　　月│員工總│應進用│實際進│應繳納差│已繳納差│短　繳│

│　　　　│人數（│身心障│用身心│　　　　│　　　　│　　　│

│　　　　│勞保總│礙者人│障礙者│　　　　│　　　　│　　　│

│　　　　│數）　│數　　│人　數│額補助費│額補助費│金　額│

├────┼───┼───┼───┼────┼────┼───┤

│八十五年│四五四│　四　│　三　│一四、八│　 ０　 │一四、│

│四月　　│　　　│　　　│　　　│八０　　│　　　　│八八０│

├────┼───┼───┼───┼────┼────┼───┤

│八十五年│四五四│　四　│　三　│一四、八│　 ０　 │一四、│

│六月　　│　　　│　　　│　　　│八０　　│　　　　│八八０│

├────┼───┼───┼───┼────┼────┼───┤



│八十五年│四五四│　四　│　三　│一四、八│　 ０　 │一四、│

│七月　　│　　　│　　　│　　　│八０　　│　　　　│八八０│

├────┼───┼───┼───┼────┼────┼───┤

│八十五年│五一三│　五　│　三　│二九、七│一四、八│一四、│

│八月　　│　　　│　　　│　　　│六０　　│八０　　│八八０│

├────┼───┼───┼───┼────┼────┼───┤

│八十五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九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五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十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五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十一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五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十二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一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二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三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四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五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六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七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八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九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０、七│一五、三│一五、│

│十月　　│　　　│　　　│　　　│二０　　│六０　　│三六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一、六│一五、八│一五、│

│十一月　│　　　│　　　│　　　│八０　　│四０　　│八四０│

├────┼───┼───┼───┼────┼────┼───┤

│八十六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一、六│一五、八│一五、│

│十二月　│　　　│　　　│　　　│八０　　│四０　　│八四０│

├────┼───┼───┼───┼────┼────┼───┤

│八十七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一、六│一五、八│一五、│

│一月　　│　　　│　　　│　　　│八０　　│四０　　│八四０│

├────┼───┼───┼───┼────┼────┼───┤

│八十七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一、六│一五、八│一五、│

│二月　　│　　　│　　　│　　　│八０　　│四０　　│八四０│

├────┼───┼───┼───┼────┼────┼───┤

│八十七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一、六│一五、八│一五、│

│三月　　│　　　│　　　│　　　│八０　　│四０　　│八四０│

├────┼───┼───┼───┼────┼────┼───┤

│八十七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一、六│一五、八│一五、│

│四月　　│　　　│　　　│　　　│八０　　│四０　　│八四０│

├────┼───┼───┼───┼────┼────┼───┤



│八十七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一、六│一五、八│一五、│

│五月　　│　　　│　　　│　　　│八０　　│四０　　│八四０│

├────┼───┼───┼───┼────┼────┼───┤

│八十七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一、六│一五、八│一五、│

│六月　　│　　　│　　　│　　　│八０　　│四０　　│八四０│

├────┼───┼───┼───┼────┼────┼───┤

│八十七年│五一三│　五　│　三　│三一、六│一五、八│一五、│

│七月　　│　　　│　　　│　　　│八０　　│四０　　│八四０│

├────┼───┼───┼───┼────┼────┼───┤

│八十七年│五一三│　五　│　四　│一五、八│一五、八│　０　│

│八月　　│　　　│　　　│　　　│四０　　│四０　　│　　　│

├────┼───┼───┼───┼────┼────┼───┤

│八十七年│五一三│　五　│　四　│一五、八│一五、八│　０　│

│九月　　│　　　│　　　│　　　│四０　　│四０　　│　　　│

├────┼───┼───┼───┼────┼────┼───┤

│八十七年│六六四│　六　│　四　│三一、六│三一、六│　０　│

│十月　　│　　　│　　　│　　　│八０　　│八０　　│　　　│

├────┼───┼───┼───┼────┼────┼───┤

│八十七年│六六九│　六　│　四　│三一、六│三一、六│　０　│

│十一月　│　　　│　　　│　　　│八０　　│八０　　│　　　│

├────┼───┼───┼───┼────┼────┼───┤

│八十七年│六七四│　六　│　四　│三一、六│三一、六│　０　│

│十二月　│　　　│　　　│　　　│八０　　│八０　　│　　　│

├────┼───┼───┼───┼────┼────┼───┤

│八十八年│六二七│　六　│　四　│三一、六│　 ０　 │　　　│

│一月　　│　　　│　　　│　　　│八０　　│　　　　│　　　│

├────┼───┼───┼───┼────┼────┼───┤

│八十八年│六七四│　六　│　四　│三一、六│　 ０　 │　　　│

│二月　　│　　　│　　　│　　　│八０　　│　　　　│　　　│

├────┼───┼───┼───┼────┼────┼───┤

│八十八年│六七九│　六　│　四　│三一、六│　 ０　 │　　　│

│三月　　│　　　│　　　│　　　│八０　　│　　　　│　　　│

├────┼───┼───┼───┼────┼────┼───┤



│八十八年│六九一│　六　│　六　│　 ０　 │　 ０　 │　０　│

│四月　　│　　　│　　　│　　　│　　　　│　　　　│　　　│

├────┼───┼───┼───┼────┼────┼───┤

│八十八年│六九一│　六　│　六　│　 ０　 │　 ０　 │　０　│

│五月　　│　　　│　　　│　　　│　　　　│　　　　│　　　│

├────┼───┼───┼───┼────┼────┼───┤

│八十八年│六九一│　六　│　六　│　 ０　 │　 ０　 │　０　│

│六月　　│　　　│　　　│　　　│　　　　│　　　　│　　　│

├────┼───┼───┼───┼────┼────┼───┤

│八十八年│七０二│　七　│　四　│四七、五│一五、八│三一、│

│七月　　│　　　│　　　│　　　│二０　　│四０　　│六八０│

├────┼───┼───┼───┼────┼────┼───┤

│八十八年│七一二│　七　│　六　│一五、八│　 ０　 │一五、│

│八月　　│　　　│　　　│　　　│四０　　│　　　　│八四０│

├────┼───┼───┼───┼────┼────┼───┤

│八十八年│七一二│　七　│　六　│一五、八│　 ０　 │一五、│

│九月　　│　　　│　　　│　　　│四０　　│　　　　│八四０│

├────┼───┼───┼───┼────┼────┼───┤

│八十八年│七一二│　七　│　六　│一五、八│　 ０　 │一五、│

│十月　　│　　　│　　　│　　　│四０　　│　　　　│八四０│

├────┼───┼───┼───┼────┼────┼───┤

│八十八年│七一二│　七　│　六　│一五、八│　 ０　 │一五、│

│十一月　│　　　│　　　│　　　│四０　　│　　　　│八四０│

├────┼───┼───┼───┼────┼────┼───┤

│八十八年│七一二│　七　│　六　│一五、八│　 ０　 │一五、│

│十二月　│　　　│　　　│　　　│四０　　│　　　　│八四０│

└────┴───┴───┴───┴────┴────┴───┘

　　　　理　　由

一、按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

　　總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

　　分之二。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工作能

　　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前二項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

　　學校、團體及公、民營事業機構為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構），其進用身心障礙者



　　人數，未達前二項標準者，應定期向機關（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勞工主管機

　　關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繳納差額補助費；其金額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

　　資計算。

　　依第一項、第二項進用重度身心障礙者，每進用一人以二人核計。警政、消防、關務及

　　法務等單位定額進用總人數之計算，得於本法施行細則另定之。」第七十二條規定：「

　　......依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應繳納之金額，經通知限期繳納，逾期仍未繳納者，移送法

　　院強制執行。」

　　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本法第三十一條......員工總人數之計算方式，以勞工

　　保險局、中央信託局所統計......每月一日參加勞保、公保人數為準。但下列單位人員

　　不予計入：一、警政單位：警察官。二、消防單位：實際從事救災救護之員工。三、關

　　務單位：擔任海上及陸上查緝、驗貨、調查、燈塔管理之員工。四、法務單位：檢察官

　　、書記官、法醫師、檢驗員、法警、調查人員、矯正人員及駐衛警。......」第十三條

　　規定：「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義務機關（構）進用人數未達法定比例時，應於每月十日前

　　，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繳納上月

　　之差額補助費。」第十九條規定：「本法第七十二條所定限期繳納之期間為三十日，自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次日起算。」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五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

　　行政處分而中斷。」法務部九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法九十令字第００八六一七號令略以：

　　「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發生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依行政程序法施行前有關法規之規定；無相關法規規定者，得類

　　推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即縱使殘餘期間，自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算較五年為長者

　　，仍依其期間）。......」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追繳八十五年四月至八十八年十二月未進用足額身心障礙者差額補助費，

　　　至今已七年，訴願人費時追溯七年前會計付款帳冊及憑證副本，因年代久遠且負責人

　　　已更換，有實際上的困難。依據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二十

　　　七條規定：「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

　　　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訴願人已保存五年，鑒請原處分

　　　機關考量追繳之合理與合法性。又訴願人曾於八十八年九月繳納一筆追繳款計四二二

　　　、八八０元，追繳期間為八十六年一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訴願人認為此係八十七年

　　　十二月之前所有欠繳之補助款差額，已於八十八年九月間一次繳清，今原處分機關又



　　　向訴願人追繳八十七年十二月以前之欠款，原處分機關在行政作業上是否應再作檢視

　　　？訴願人認為原處分機關不應追溯此款項。

（二）訴願人係一頗具規模之國際快遞公司，在臺灣僱用之員工人數眾多，經常發生人員變

　　　動，訴願人實無法隨時精確掌握僱用人數，而計算差額補助費所憑之每月基本工資，

　　　係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定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動基準法第

　　　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實難期待訴願人能正確知悉並計算繳納精確之差額補助費，

　　　僅得依賴主管機關之繳納通知而為繳納。蓋原處分機關為訴願人營業所所在地之主管

　　　機關，對於相關法令之適用及差額補助費之計算知之甚詳，是否溢收或短繳皆為原處

　　　分機關職權上所應負責查明及得以查明之事項。原處分機關於八十八年九月命訴願人

　　　繳納八十六年一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之差額補助費計四二二、八八０元，縱於訴願人

　　　繳納後仍有短繳情事，對訴願人而言該處分應屬授予利益之違法行政處分，訴願人信

　　　賴該行政處分繳清差額補助費，已履行公法上義務而免責。詎原處分機關又以九十二

　　　年四月二十二日北市勞三字第０九二三一六六０三００號違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限期

　　　繳納通知書，命訴願人限期繳納包括八十六年一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期間之差額補助

　　　費共計六二三、０四０元，此舉形同撤銷原授予利益之違法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

　　　第一百十七條第二款、第一百十九條應屬不得撤銷之情形，訴願人因此遭行政執行而

　　　受有財產上之損失，自得依同法第一百二十條主張信賴保護。

（三）原處分機關稱差額補助費之請求權時效應適用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所定十五年消滅時

　　　效，確有違誤，應適用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所定之五年短期時效。詳言之，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明定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為五年，惟行政程序法施行前之

　　　公法請求權時效，依據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六三號判決及法務部（九０

　　　）法令字第００八六一七號函，應類推適用相關公法或民法關於時效之規定；按民法

　　　總則關於時效之規定，見諸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至第一百二十七條，於十五年消滅時

　　　效之規定外，尚設有二年、五年短期時效之規範。本件差額補助費之性質，係於應進

　　　用身心障礙者之機關（構）進用人數未達比例時，按月發生之公法上債權，參照最高

　　　法院二十八年度上字第六０五號判例謂「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所謂一年或不及一年之

　　　定期給付債權，係指基於一定法律關係，因每次一年以下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

　　　而言。」從而差額補助費之定期給付性質核與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所定「不及一年之

　　　定期給付債權」相當，其消滅時效期間為五年。而公法上請求權之時效係採本權消滅

　　　主義（債權消滅主義），與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所採抗辯權發生主義有別。從而原處

　　　分機關遲於九十二年始要求訴願人繳納八十五年四月至八十八年十二月差額補助費計

　　　六二三、０四０元，其中八十五年四月至八十七年一月差額補助費計三二二、０八０

　　　元部分，已罹於五年之消滅時效，原處分機關就此部分請求訴願人繳納，為無理由。



（四）末查原處分機關對於訴願人應繳納差額補助費之計算上較訴願人精確，尤其是員工總

　　　人數及身心障礙者員工人數均可由勞保局查得，無待訴願人提供任何文件。訴願人前

　　　於八十七年四月八日及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依原處分機關限期繳納通知書，繳納

　　　八十五年四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之差額補助費計二三七、六００元，原處分機關對此

　　　繳納事實並無異議，是以訴願人已信賴原處分機關之計算而認為八十七年十二月以前

　　　之差額補助費均已繳清，除繳費收據外，未留存相關人事會計資料；訴願人實難想像

　　　原處分機關在數年後會辯稱仍有短繳情事，而要求訴願人補繳。原處分機關先前查核

　　　所為之行政處分係屬違法之行政處分，訴願人信賴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之處分而為繳

　　　納，應認已履行公法上之義務而免責。縱認訴願人因信賴違法之行政處分繳納較少之

　　　差額補助費而受有利益（訴願人仍否認受有利益乙事），惟訴願人並無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十九條信賴利益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蓋訴願人僱用員工資料均有勞保局之資料可

　　　稽，訴願人從未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或為任何詐欺、脅迫或賄賂手段

　　　，致使原處分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之情事，且訴願人對原處分機關所

　　　計算之差額補助費仍有不足乙節，並無任何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之情事。原處分

　　　機關主張訴願人違背法定義務在先，復又抗拒催繳通知，不得主張信賴原則之保護云

　　　云，顯與事實有違。

三、卷查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一條有關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就業保護措施，其立法精

　　神與意旨在於結合政府與民間共同之社會責任，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協助其自力

　　更生。依上開條文第二項規定，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自應進用法

　　定比例名額以上之身心障礙者從事業務，且若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未達法定比例名額時

　　，應定期向機關（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

　　基金專戶繳納差額補助費。本件經原處分機關查核發現，訴願人於八十五年四月至八十

　　八年十二月間有短繳差額補助費情事（如事實欄附表所載），短繳金額計六二三、０四

　　０元，從而原處分機關以前揭限期繳納通知書通知訴願人限期繳納，自屬有據。

四、次查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所定差額補助費，係因未足額僱用身心障礙者

　　事實之發生，依法律規定發生公法上債權債務關係，債務人（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機構

　　）即應依法律規定之金額繳納差額補助費；如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機構未足額繳納差額

　　補助費，主管機關得依同法第七十二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以催繳通知書限

　　期三十日內繳納，逾期未繳納者即得移送強制執行。本件原處分機關查認訴願人於八十

　　五年四月、八十五年六月至八十八年三月、八十八年七月至十二月間所進用之身心障礙

　　員工人數未達法定標準，依法應繳納差額補助費，惟於八十五年四月、八十五年六月至

　　八十七年七月、八十八年一月至三月、八十八年七月至十二月未足額繳納差額補助費，

　　原處分機關乃依法掣單催繳。是訴願人於訴願書中陳稱前於八十八年九月間繳納八十六



　　年一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之差額補助費四二二、八八０元，復於訴願補充理由書中陳稱

　　已於八十七年四月八日及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繳納八十五年四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間

　　之差額補助費二三七、六００元云云。按原處分機關查認確有收受訴願人繳納八十六年

　　一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間差額補助費計四二二、八八０元，與訴願人主張相符；至訴願

　　人後於補充理由書主張已繳納八十五年四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差額補助費二三七、六０

　　０元，其金額較已繳納之八十六年一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差額補助費計四二二、八八０

　　元為少，顯係誤算，訴願人又未提出相關憑證以實其說，尚難採為有利之認定。另查原

　　處分機關查得已收受訴願人八十五年八月至十二月、八十八年七月差額補助費計九二、

　　一六０元，總計已收受訴願人所繳納八十五年四月至八十八年十二月間差額補助費五一

　　五、０四０元；惟查訴願人尚有部分月份未足額繳納，因訴願人已負有繳納義務，是原

　　處分機關依法催繳訴願人欠繳金額，即無不合，訴願人以已繳納部分費用為辯，委難採

　　據。

五、再查關於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差額補助費公法上債務之發生，係依法律

　　規定因事實而發生公法上法律關係，已如前述；而原處分機關因債務人逾期未繳納所為

　　之催繳通知書，並未創設新的法律關係，而係確認依法律規定發生之公法上債之關係，

　　核其性質係屬確認效力之行政處分。本件原處分機關曾於八十八年九月就訴願人八十六

　　年一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間差額補助費聲請法院強制執行，並經訴願人繳納完竣，是時

　　原處分機關所為之催繳通知已確認訴願人八十六年一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欠繳之差額補

　　助費金額為四二二、八八０元，係屬確認性質之行政處分；惟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間

　　查認前揭期間仍有欠繳情事，另以本件催繳通知書予以催繳，從而就訴願人八十六年一

　　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之差額補助費而言，係以本件全新之確認處分變更八十八年間所為

　　之確認處分，而作成在後之處分較作成在前之處分更為不利。又查對於違法之授益處分

　　，基於信賴保護之考量，受益人如無值得保護之信賴，得予以撤銷或變更；受益人如有

　　值得保護之信賴，且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之公益者，該授益處分不得撤銷或變更；

　　受益人雖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但其信賴利益並非顯然大於撤銷或變更之公益者，該

　　授益處分仍得撤銷或變更，但應補償受益人因此所受之財產損失，給與受益人財產保護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至第一百二十條規定甚明。本件原處分機關縱以後處分變更

　　前處分之內容，惟訴願人並未因信賴前處分而已耗用授益處分給予之給付，或作成不能

　　回復或僅能在不可能期待之不利益下回復原狀之財產處置或安排生活，尚難謂有信賴利

　　益之存在，從而訴願人主張信賴前處分繳清差額補助費，已履行公法上義務而免責云云

　　，尚難採憑。

六、至訴願主張其公司頗具規模，僱用人員眾多，經常發生人員變動，無法計算差額補助費

　　云云。按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後段規定，差額補助費之計算金額依差額



　　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員工總人數之計算方式，以勞

　　工保險局所統計每月一日參加勞保人數為準，訴願人僱用員工從事營利行為，遵守勞工

　　保險條例相關規定為所屬勞工投保，尚難認訴願人不知所屬員工參加勞保人數；而每月

　　基本工資係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定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參照勞

　　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並非時常變動，訴願人陳稱難以正確知悉，顯與常理有

　　違。又訴願人辯稱已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將

　　人事會計資料保存五年，且信賴原處分機關之計算而未留存相關人事會計資料等節。按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所定會計資料之保存年限，有其財稅資料

　　保存之立意，與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令無關，難以比附援引；且就本件訴願案件而言，訴

　　願人相關人事資料是否保存，僅係舉證問題，原處分機關既係依據訴願人所屬員工參加

　　勞保人數計算差額補助費，則訴願人以此為辯，尚難採為對其有利之認定。

七、末查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為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所明定；同條第二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

　　滅。」係採權利消滅主義，是公法上請求權罹於時效後，無待當事人主張，權利當然消

　　滅。本件訴願人未足額僱用身心障礙者，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

　　，應於次月十日前繳納差額補助費，惟訴願人於八十五年四月至八十八年十二月間未予

　　足額繳納，原處分機關遲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方以催繳通知向訴願人請求，然前揭

　　公法上請求權發生在行政程序法施行前，依前揭法務部九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法九十令字

　　第００八六一七號令釋意旨，原處分機關對訴願人差額補助費之公法上請求權應未罹於

　　時效。至訴願人主張差額補助費應適用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所定五年短期時效規定乙節

　　，按公法上差額補助費債權債務關係之發生，係法律規定於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事

　　實發生時，始產生公法上債權債務關係，若該月份已進用足額之身心障礙員工，即無差

　　額補助費問題；而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所定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則係基於

　　一定法律關係，因每次一年以下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由此觀之，差額補助費係

　　因未足額僱用身心障礙者事實而發生之債權，並非基於一定法律關係因時間經過順次發

　　生之債權，其性質即與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所定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迥不相

　　侔，自難適用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五年短期時效之規定。從而，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未

　　足額繳納八十五年四月至八十八年十二月間差額補助費，以前揭限期繳納通知書通知訴

　　願人限期繳納之處分，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八、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二　　月　 十九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